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25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 

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

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温政办发明电〔2011〕5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三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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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关于认真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  

的紧急通知  

（温政办发明电〔2011〕50 号）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 

2010 年以来，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创建“平安大市”的总体目

标，高频次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力度前所未有，消防安全形

势整体平稳。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，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组织部

署下，全市上下相继开展了“扫雷 1 号”、“扫雷 2 号”消防安全

大检查行动，严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较好完成了春节期间消防

安全保卫工作。据统计，今年春节期间，全市共发生火灾17起，

直接财产损失82672 元，无人员伤亡，同比分别下降15%和 30%。 

今年 2 月 23 日 8 时 02 分，位于瓯海区郭溪镇梅屿村的浙江

宏印包装有限公司一楼仓库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约为3300平方米。

火灾发生后，消防部门迅速反应，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组

织扑救，防止火灾蔓延，确保了火灾现场毗邻的甬台温铁路高压

线安全；并及时营救出22名被困人员、疏散43人，无人员伤亡。  

火灾发生后，副省长、市委书记陈德荣，市长赵一德，市委

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彭佳学，市委常委、市公安局局长叶寒冰等领

导相继作出指示，要求集中力量，强行攻坚，全力以赴抢救被困

人员，防止人员伤亡。赵一德市长、陈浩副市长、詹永枢秘书长

以及市公安局、瓯海区政府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，组织指

挥火灾扑救和善后处置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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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贯彻各级领导指示精神，深刻吸取火灾教训，确保当

前各项消防工作措施落到实处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。虽然近年来我市消

防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，全市火灾形势总体平稳。但浙江宏印包

装有限公司火灾的发生，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各地各部门必

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社会面上火灾隐患面广量大，火灾形势依然严

峻的客观实际，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、

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充分认识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极端重

要性，迅速对本地区、本部门火灾形势进行一次认真分析，进一

步查找火灾防控的薄弱环节，采取有力措施，严格落实责任，坚

决遏制亡人火灾事故发生。  

二、举一反三，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。各地各部门要根

据全市消防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，针对春季防火工作重点，结合

构筑社会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，迅速组织有关职能部门、乡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委会和公安派出所等力量，集中

对消防安全问题突出的区域和场所进行地毯式大排查、大整治，

坚决依法从严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行为。消防部门要强化值班备勤，

严格落实公安部关于火灾救援“五个第一时间”的要求，做好“灭

大火、打恶仗”的思想、物资等各项准备，着力提高灭火救援能

力，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、冲得上、打得赢。  

三、夯实基础，切实增强抗御火灾能力。这起火灾发生在偏

远的城郊结合部，但消防部门反应迅捷、措施有力，才没有造成

人员伤亡。对此，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全市消防工作会议上签

订的《消防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消防站点、

消防通信、消防装备建设，建强建精消防专职队伍，充实基层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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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救援力量，进一步夯实我市消防基层基础，全面提高抗御火灾

的整体水平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坚决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严格规

范社会消防安全行为，深入开展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能力建设，努

力提高单位检查消除火灾隐患、组织扑救初起火灾、组织人员疏

散逃生、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“四个能力”，全面提升社会消防安

全管理水平。  

四、强化宣传，不断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。各地各部门要

结合春季消防工作特点，以学校、社区、家庭、人员密集场所为

重点，深入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教育活动，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；

组织开展“大排查、大培训”活动，实现“人人会查改火灾隐患、

人人会扑救初起火灾、人人会疏散逃生”。要认真落实火灾防控措

施，并逐步为外来务工人员配备火场防护“四要件”（灭火器、手

电筒、逃生绳、简易防毒面具）等必要的应急逃生设施，确保一

旦发生火灾能及时自救逃生，减少亡人事故的发生。 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

 

主题词：生产安全  消防  通知 

抄送: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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